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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进一步加强入党教育培训工作，提高发展党员质量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培训目的
通过短期集中培训，引导全校党员发展对象进一步学习和理解党的性质、纲领、指导思想及宗旨、熟知党员的义务和权利，了解党的政治生活准则、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，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；通过培训，进一步确立党员意识，加强党性锻炼，切实提高我校党员发展对象的整体质量。
二、培训对象
已在学校组织人事处备案的入党发展对象。
三、培训时间
培训时间：每年培训两期，每期培训不少于三天(或不少于24个学时)。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安排。
四、培训形式
由海南青年学生党校组织集中培训，由校外专家讲座、校内专家授课，培训分为理论学习、小组讨论、实践研讨、理论考试等环节。
五、培训内容
理论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解读、党的性质、宗旨与指导思想、党员的条件、权利与义务、党的纪律与作风、以实际行动做一名合格党员等为重点。
实践研讨主要形式为参观学习“琼台：琼崖革命思想摇篮”主题展。
	培训专题
	主要内容
	学时

	专题一
	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	3学时

	专题二
	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解读
	3学时

	专题三
	党的性质、宗旨与指导思想
	3学时

	专题四
	党员义务与权利、党的纪律与作风
	3学时

	专题五
	琼台红色文化
	3学时

	专题六
	以实际行动做一名合格党员
	3学时

	专题七
	小组讨论
	2学时

	专题八
	实践研讨
	4学时


六、培训要求
（一）参加发展对象培训班的学习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必经环节，学员在培训学习期间，要认真听课，主动学习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；
（二）严格遵守培训管理规定和课堂纪律，严肃考勤，严格管理，有特殊情况须提前向班主任请假，事后主动补课，缺勤达1/4学时者培训不合格；
七、成绩评定
学员培训成绩由理论考试和平时成绩构成，分别占比60%和40%，理论考试重点考察党的基本理论知识，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和讨论发言，成绩合格将颁发培训合格证书。
八、培训管理
（一）在校党委的领导下，组织人事处负责统筹管理，提供培训名单；海南青年学生党校负责专题培训、考试命题、成绩评定、证书颁发等工作。
（二）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安排培训班班主任1名和班长1名，各党总支安排小组长若干名。班长和小组长由学员担任，班主任与班长相互配合完成培训期间的教育、管理工作。
（三）结业考试由组织人事处统筹安排，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具体负责。海南青年学生党校改卷统分后，在OA公布培训合格名单，制作并颁发结业证书。
（四）校外专家劳务报酬按《琼台〔2019〕20号 劳务报酬标准暂行规定》发放；校内教师理论教学、实践教学课酬和考试工作量津贴等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，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落实。 
 九、以上规定由海南青年学生党校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培训花名册
2.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培训成绩单
